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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先生：  
 

《 2011年建築物 (建造 )(修訂 )規例》  
(2011年第 3號法律公告 ) 

 
  關於《 2011年建築物 (建造 )(修訂 )規例》，煩請閣下澄

清下列各點  ⎯⎯  
 
A. 新訂表 1 
 

(a) 請解釋為何《建築物 (建造 )規例》 (第 123章，附屬法例

B)第 17條現有表 1載有以千牛頓為單位的施加於梁上並

均勻分布於跨度的總荷載，在新訂的表 1中卻無此項目。 
  
(b)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5(iii)段所載，降低住用用途、

食肆、泊車的地方等用途的最小外加荷載的現行規定，

會有助確保建築物的安全。請解釋降低這方面的規定會

如何確保用作上述目的的建築物的安全，而原因又為

何。  
 
B. 新訂第 17(4)條  
 
  本人察悉，現行第 17(4)條訂明計算為停車場、停車場的

斜通道、供下行而長度超逾 20米的直斜路裝置的車輛欄障及其

他地方的車輛欄障的撞擊力的各項方法，而新訂的第 17(4)條則

就供車輛使用的車路、樓面、車道及斜路的車輛欄障訂明一個

標準計算方法，新訂第 17(4)條為何採用不同的處理方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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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請於 2011年 1月 21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 

 
助理法律顧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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